
 

证券代码：300065      证券简称：海兰信      公告编号：2012-042 

 

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关于对北京辖区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

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京证公司发[2012]182 号）文件精神，对公司

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 公司上市前股东关于公司上市后所持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申万秋、魏法军承诺：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公开发行前已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承诺期限：2010 年 3 月 26 日-2013 年 3 月 26 日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二、 公司董监高关于所持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 

公司全体董监高承诺：锁定期满后，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离任半年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 竞业禁止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申万秋、魏法军承诺： 

在承诺函签署之日，本人及本人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均未生产、

开发任何与海兰信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产品，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

何与海兰信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也未参与投资于任何与海兰

信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自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人及本人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将不生

产、开发任何与海兰信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不直接或间

接经营任何与海兰信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也不参与投资于任

何与海兰信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自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如海兰信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范围，本人及本人

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将不与海兰信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若与

海兰信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本人及本人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

司将以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

海兰信经营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

业竞争。 

如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人将向海兰信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

损失。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四、 避免关联交易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申万秋、魏法军承诺：在公司持有海兰天澄股权

期间，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五、 国有股股权转让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申万秋、魏法军就原海兰信有限公司发生的历次

涉及国有股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承诺：如海兰信有限公司历史上发生的历次涉及



 

国有股股权转让行为中，存在侵害国有股东合法权益、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情形的，

承诺人将对国有股东所遭受损失予以全额赔偿，以确保国有权益不受损失。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